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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變更香港公司秘書地址

為與H股股東、當地政府部門及交易所等溝通聯絡，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
行」）此前已按相關法律法規，在香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業登記註冊，本行的香
港註冊辦事處地址為公司秘書服務提供商的註冊地址。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行公司秘書服務提供商註冊地址於2018年5
月31日由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6樓變更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
號時代廣場二座31樓，因此，本行的香港註冊辦事處地址隨之相應變更。

承董事會命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郭少泉
董事長

中國山東，2018年5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少泉先生、王麟先生、楊峰江先生及
呂嵐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周雲傑先生、Rosario STRANO先生、譚麗霞女士、 
Marco MUSSITA先生及蔡志堅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竹泉先生、黃天祐先生、
陳華先生、戴淑萍女士及張思明先生。

*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之認可機構，並不受
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